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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政办发〔2020〕37 号

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进一步完善股权投资

行业发展环境的若干意见的通知

各镇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市属企事业单

位：

《进一步完善股权投资行业发展环境的若干意见》已经市政

府常务会议讨论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8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DZJD01-2020-0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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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完善股权投资行业

发展环境的若干意见

为优化我市股权投资行业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激发社会投资潜

力，拓宽直接融资渠道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现就进一步完善

股权投资行业发展环境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推动股权投资类企业在我市发展

（一）对在我市新设立或从市外新迁入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

金业协会备案为私募基金的股权投资企业，按实到资金 1%的比

例给予协助股权投资企业设立或迁入的有功人员奖励。企业可按

资金到位情况逐年申报或合并申报，奖励金额累计最高不超过人

民币 100 万元。

在计算实到资金时，应按绝对值扣除诸暨市国有企业（包含

浙江诸暨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司）直接参与出资部分。资金

到位时间距申报年度超 5 年部分不得再享受该项奖励。

（二）对股权投资类企业中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，在担任高

管期间内按其在该企业的工资、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地方

财政贡献 80%给予奖励。

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在股权投资类企业担任董事长、执行董

事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自然人。

（三）对形成地方财政贡献的股权投资类企业，按其形成地

方财政贡献 80%给予奖励。对公司制股权投资类企业，地方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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贡献计算对象为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城建税、印花税；对于合

伙制企业，计算对象为增值税、城建税、印花税以及自然人合伙

人从合伙企业中取得的所得和转让份额时缴纳或代扣代缴的个

人所得税。具体类别与缴税金额由市税务局确定。

（四）对投资市内企业的股权投资类企业，在投资期限满 24

个月后，按其实际投资额的 1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得超过 200 万

元，其中，若被投资企业在获得投资时为我市 IPO 辅导备案企业

或经人才办认定的人才创业企业，在投资期限满 24 个月后，按

投资额的 2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得超过 400 万元。

被投资企业不得为该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关联企业且自身非

股权投资类企业；单一股权投资类企业每笔投资单独核算投资金

额和投资日期；对于投资于同一企业的多笔投资，奖励金额累加

计算。

（五）对将投资项目（企业）从市外引入市内的股权投资类

企业，按投资项目（企业）实收资本的 1%给予股权投资类企业

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（六）对参与我市上市公司（不包括该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关

联上市公司）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权投资类企业，在股票

发行上市后，可按其实际投资额的 0.5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得超

过 200 万元。

（七）对入驻新金融大厦的企业，自入驻当月起，租金前 36

个月免缴，后 24 个月减半收取；物业管理费免缴 12 个月；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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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装修按租赁面积享受 200 元/每平方米补贴，补贴费用不超过

实际装修费用，其中，入驻时间由诸暨市创新金融管理服务中心

有限公司认定，入驻企业租金由开发委负责兑现，物业管理费及

装修补贴部分由市金融办负责兑现。

二、鼓励上市挂牌企业在我市转让限售股

（一）对在我市转让 A 股上市公司限售股和新三板原始股且

形成地方财政贡献的自然人，地方财政贡献在 32 万元以下的，

给予地方财政贡献部分85%的奖励；地方财政贡献在32万元（含）

以上至 320 万元的，给予地方财政贡献部分 90%的奖励；地方财

政贡献在 32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地方财政贡献部分 95%的

奖励。

（二）公司制、合伙制企业投资于 A 股上市公司限售股和新

三板原始股产生的税收在我市缴纳，其形成地方财政贡献部分按

照自然人转让限售股奖励政策给予奖励。其中，合伙制企业限售

股（原始股）投资收益形成地方财政贡献部分包括限售股（原始

股）收益归属于个人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部分。

符合税法规定且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创投企业，其缴

纳的限售股（原始股）投资收益形成地方财政贡献部分在缴纳当

年度申报奖励。上述以外的企业，应在年度汇算清缴结束后申报

奖励，且计奖的仅限于限售股（原始股）的投资收益部分产生的

税款，企业兼营投资类与其他经营项目的，其所得税部分按收入

比划分。具体类别与缴税金额由市税务局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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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协助自然人或企业在本市转让 A 股上市公司限售股

和新三板原始股的有功人员，给予限售股转让产生的地方财政贡

献部分 2%的奖励，具体有功人员由引进镇街（部门）或托管证

券营业部认定。若无有功人员，则在第二条第（一）项的基础上

再按地方财政贡献部分 2%奖励给转让限售股的自然人或企业。

（四）自然人未直接持有，而是通过契约型私募基金、资产

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等方式间接持有 A 股上市公司限售股和新

三板原始股，以来源于限售股转让产生所得，选择在我市缴纳个

人所得税的，比照本意见第二条第（一）项奖励比例执行。

三、附则

（一）本意见所称“股权投资类企业”包括注册地、纳税地

均在我市的从事投资管理、资产管理业务的“股权投资管理企业”

和从事股权投资、创业投资业务的“股权投资企业”。

（二）对申报享受本政策第一条第（一）至第（七）项政策

的股权投资类企业，申报企业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申报时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或备案；

2.在诸政发〔2017〕30 号生效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间

在市金融办完成备案。

满足上述条件（二）的企业须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在中

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，逾期则不得继续享受政策奖

励。

（三）符合本意见不同政策条款的，以及既符合本意见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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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符合我市其他奖励政策的，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享受奖励。

（四）本意见奖励资金总额不受企业地方财政贡献额度限

制。

（五）涉及对地方财政贡献的奖励金额在市对镇乡（街道）、

开发区超收分成结算中予以轧差结算。

（六）政策兑现和操作流程严格按《关于印发<市级财政奖

补政策兑现工作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诸政办发〔2019〕33 号）

执行。

（七）本意见中关联企业认定标准为一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另

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 25%以上，或者双方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方

所持有的股份达到 25%以上。

（八）市金融办负责制定申报材料清单和样表，第一条政策

每年一季度发放申报通知，在申报资料齐备后 45 个工作日内完

成兑现；第二条第（一）项应按月汇总兑现，在资料受理后 15

个工作日内完成兑现；第二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项应根

据汇算清缴结果予以兑现。第一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项和第二条

第（一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项奖励资金拨付给自然人，其余政策

奖励资金拨付给企业。对于第一条，企业在满足条件的次年申报

奖励；对于第二条第（一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项，个人或企业在

纳税完成后即可申报奖励。

（九）本政策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原《诸暨市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促进投资（基金）类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诸政发〔2017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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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号）同时废止，2019 年度股权投资类企业扶持政策参照本意

见执行。已存续企业自 2018 年以来符合本政策有关规定同时又

未享受过同类奖励的，参照本政策享受奖励。上级另有新政策的，

按上级政策执行。

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

市监委。

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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